
文字解读：《长宁区区筹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

一、申请长宁区区筹公共租赁住房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主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一）具有本区常住

户口（不含本市公共户口），与本市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或工作合

同，同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二）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含本市公共户口），

与本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同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

（三）持有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与本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

动合同，同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

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主申请人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在本市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二)申请时未享受本市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市筹及其他区筹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保障政策。

二、长宁区区筹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标准是什么？

答：单身可承租一套一居室；家庭可承租一套一居室或二居室；单位承租的，承

租一居室，可安排一名单身人士或一个家庭入住。承租二居室以上（含二居室），

可安排一个家庭入住或拆套安排入住。

成套住房拆套使用、非居住房屋改建宿舍等方式的，需由单位整体租赁，人

均使用面积和居住人数按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执行。其中，按宿舍标准新建、改

建的，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4 平方米；成套住房拆套使用的，人均使用面积不低



于 5 平方米，且每个房间居住人数不超过 2 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关系的除外）。

三、如何订立租赁合同？

答：合同签订与备案：承租人与长宁公租房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根据《上海市居

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备案。

合同期限：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两年，合同期满后承租人仍需租赁的，应重

新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可续租，总年限累计不超过六年。

单位租赁：单位集体租赁的，出租单位应与用人单位签订租赁合同。

四、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和费用如何？

答: 租金按略低于市场评估价格的标准执行，定期调整，租金价格报区房管局备

案，并向社会公布。签订租赁合同的租金按当年向社会公布的租金价格执行，在

合同期内不作调整。

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按时向长宁公租房公司缴纳租金，在租

赁期间产生的水、电、燃气、有线电视等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五、如何续租公共租赁住房？



书面申请：租赁期届满需要续租的，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满 3 个月前向长

宁公租房公司提出书面续租申请。

准入资格确认：长宁公租房公司根据其租赁合同履行和租金缴纳情况出具

审核意见表，经核查认定符合申请条件的，由区住房保障中心出具准入资格确认

书。

续签合同：凭新出具的准入资格确认书与原承租人签订续租合同。

六、如何退租公共租赁住房？

答：（一）提出续租申请但经审核不符合续租条件的。

（二）获得其他住房或保障性住房，且超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15 平方米标

准的。

（三）申请家庭因婚姻状况或主申请人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准入资格申请

条件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七、什么情况下需退回公共租赁住房？

答：（一）承租人的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但未

按规定主动办理退出手续的。

（二）承租人发生损害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的行为，经警告或制止后拒不

改正的。



（三）擅自转借、转租、调换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

（四）擅自改变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用途。

（五）擅自改变或恶意损坏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房屋外貌、原有结构、装饰

装修现状。

（六）承租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以上未实际居住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

房。

（七）存在违反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规定和租赁合同约定的其他行为。

（八）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八、本管理办法的文件有效期为何？

答：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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